
請傳閱簽章：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 
 
 

 

 

 

 

 

 

 

 

 

 

 

 

 

 

 

 

 

 

 

 

 

 

 

 

 

 

 

 
 
 
 
 

 

 
 
 
 

 

檢舉電話：037-327656  傳真：037-357699 

檢舉信箱：苗栗中苗郵局第 44號信箱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貪瀆專線：0800-286-586 

社 交 禮 俗 不 逾 矩 

利 害 關 係 要 迴 避 
請 託 關 說 不 可 取 

廉 政 倫 理 要 遵 行 

喝 酒 不 開 車 

開 車 不 喝 酒 

酒 駕 零 容 忍 

 

苗栗郵局營業窗口 114 年 5 月退還公眾溢收款 (取前 15 名) 優良事蹟人員名單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苑裡郵局 阮鴻明 1/$100000 元 苑裡郵局 蔡慧婷 1/$29000 元 苗栗文山郵局 陳玉菱 8/$15300 元 

頭份斗煥郵局 曾益華 5/$67000 元 泰安郵局 張維光 4/$25300 元 公館郵局 劉淑萍 3/$15000 元 

苑裡社苓郵局 黃志琳 1/$60000 元 苑裡郵局 江正銓 6/$19000 元 苗栗文山郵局 劉莉芳 3/$12500 元 

大湖郵局 陳令玉 7/$45000 元 苑裡山腳郵局 賴冠行 2/$18000 元 頭份尖山郵局 陳美君 3/$12000 元 

通霄郵局 陳宏儒 2/$35000 元 公館郵局 楊皓翔 2/$17000 元 苗栗嘉盛郵局 江桂英 1/$10000 元 

陽光法案宣導【利益衝突迴避法 Q&A】 

問：鄉民代表擔任民間公司負責人，其與鄉公所

為交易行為時，投標廠商聲明書第10項(是

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如未正確勾

選，是否影響投標資格？ 

答：需視該交易之性質而定： 

(1) 如係依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因屬利衝法

第14條第1項但書允許之交易行為，其投標廠

商聲明書第10項勾選「是」、「否」或未答者，

均可參與投標，不影響投標資格。惟如「是」

勾選者，該廠商應於投標時填寫身分關係揭

露表。 

(2) 如非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因屬利衝法第

14條第1項本文禁止之交易行為，廠商本不具

投標資格，其勾選「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

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其得

標簽約者，依本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處罰。 

機關安全宣導【瓦斯使用安全須知】 
瓦斯氣爆損傷事件時有耳聞，近期更發生台中新光三越百貨發生4死26傷氣爆意外，
不僅引起社會關注也讓民眾提高居家安全意識，然而瓦斯這類無色、無形的隱形危機，
平常要如何做好相關防護措施，更能提高家中安全防護網，提醒大家平時養成「使用
瓦斯五大安全習慣」: 
一、用完瓦斯、外出或睡前，務必關閉瓦斯開關。 
二、留意湯汁外溢，避免淹熄爐火，注意爐火勿被風吹熄。 
三、瓦斯軟管勿超過1.8公尺，並須加裝安全夾，防止脫落。 
四、定期檢查軟管，若發現龜裂、老化應立即更換。 
五、瓦斯器具(瓦斯爐、熱水器、瓦斯桶等)需擺放於通風處，周圍勿堆放易燃物及雜
物。 
建議搭配「瓦斯與一氧化碳二合一偵測器、瓦斯爐安全開關、家用滅火器」等輔助用
品，幫助提升居家安全。 

另外，如果在家中聞到瓦斯味，務必保持冷靜，遵循「禁火、關氣、推窗、離開Call 
out」四步驟： 
一、禁火：切勿開關任何電器或使用火源，避免火花引爆。 
二、關氣：立刻關閉瓦斯總開關或瓦斯桶閥門。 
三、推窗：輕輕推開窗戶，讓瓦斯散逸。 
四、離開並報案：迅速離開現場，到安全空曠處，再撥打119報案。 
請大家平時多注意防患於未然，打造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守護家中安全！ 

 (來源：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總公司重要函文 

總公司政風處113年10月29日政字第11332000968號函示，新修正「郵政機構儲匯、壽險、郵
件作業防弊執行要點」1份，置於本公司內部資訊網→各類文件瀏覽→共通文件→政風處各類文

件項下，請自行下載運用。 

。 

道路交通宣導 

微型電動二輪車於113年11月30日起全面納管掛牌上

路，使用中微電車應於113年11月29日前依規定登記、

領用、懸掛牌照並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請車主儘速完

成微電車掛牌；逾期113年11月30日起未領用者，將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處

所有人新臺幣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

行駛。相關申領牌照應注意事項可至監理服務網查詢。 

呼籲現在已在使用微電車的朋友，儘快辦理車輛領牌

及投保程序，確保用路人安全，也讓自己的騎乘得到安

全的保障。                                                              

(來源：交通部公路局) 

苗 栗 郵 局 政 風 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6 月 份  9 2 . 1 . 1 6 創 刊  

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故意洩漏他人個

資】 
網友進行人肉搜索並公布在社群網站、網路論壇等
網路媒介時，主要就是想讓被害人因為個資洩漏而
受到不必要的困擾。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
第 1 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的利用，原則
上應在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也就是說我
們即使蒐集個資也不能隨意使用，像是故意公布他
人個資於網路上的行為，已違反對個人資料的利用
規範，並足以對他人產生損害時，根據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人將面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至於遭到公開個資的被害人，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即使受到非財產方面的損
害，也可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要是其名譽被侵
害的話，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要是被
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並得請求法
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計算賠償金額。 

 (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消費者保護【消費者因百貨公司停車場積水滑倒受傷，百貨公

司要負責嗎？】 

一、案例事實： 
阿明在A百貨公司地下停車場停好車之後，因樓上管線漏水造成
地面髒污積水，阿明踩到積水滑倒，導致其受有左手肘骨折、挫
傷等傷害，阿明請求A百貨公司賠償醫療費用、不能工作損失及
慰撫金等，雙方經溝通後無法達成共識，於是阿明向臺北市政府
提起申訴。 

二、申訴處理經過： 
消保官請雙方出席協商會議進行協調，A百貨公司表示積水係因
上一樓層店家煮麵水洩漏造成，並非百貨公司過失，阿明無法證
明受傷與百貨公司行為之因果關係，且未提出收入證明故無法
進行賠償。惟阿明表示其確實係於停車場內行走時因視線昏暗
踩到髒污積水滑倒受傷，依法應可主張損害賠償。本件經協商後
雙方互相讓步，A百貨公司之保險公司同意理賠醫療費用，並參
考阿明提出年收入資料賠償休養期間工作損失，達成和解。 

三、問題研析與建議： 
本案A百貨公司為提供購物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營業場
所及附屬設施安全無虞，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
之安全性，且應就其主張所提供之服務符合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事實負舉證責任，以證明所提供之購物環境已符合
專業水準，可提供消費者於購物時安全行走之合理期待。阿明為
前往A百貨公司消費之顧客，屬消保法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則
A百貨公司自負有讓顧客於其管理場域內能安全行走之義務，始
能謂其提供之購物、在店飲食等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阿明於停車場行走時，該屬於A百貨公司
管理場所範圍之地板上有髒污積水情形，因地面積水通常會降
低物理上摩擦力，行走其上顯然較易滑倒，A百貨公司於系爭事
故發生當時，未及時採取防護措施，以避免行人因地面濕滑產生
滑倒之風險，且阿明係正常行走踩到停車場地面積水滑倒，A百
貨公司無法舉證證明事發現場已盡安全維護義務使事發地點符
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可見A百貨公司提供予消費者購買商品
之場所，尚未隨時防止往來消費者避免因地板濕滑滑倒，已不符
合當時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來源：台北市政府) 

公務員廉政倫理案例【公務倫理規範 Q&A】 

Q：行政機關（構）間之互動，是否應受公務倫

理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拘束？ 

A：(一) 本規範目的：係為使所屬公務員執行職

務，廉潔自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

並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參照本規範第

1 點）。 

(二) 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條文內

容皆以公務員面對受贈財物、飲宴應

酬、請託關說、兼職、出席演講等涉及

公務倫理行為為中心，明定各類標準及

處理方式。 

(三) 政府機關（構）間之互動，非本規範之

對象：政府機關（構）間之參訪、拜會

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開為之，且為多

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並無利益衝突之

虞，故非本規範之對象。至與政府機關

（構）以外之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

單位互動時，則需考量有無本規範第 2

點第 2 款所稱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

情形，依本規範相關規定處理。 

郵政不法案例 

【案例摘要】 
某郵局郵務工作員○○○寒暑假期間至學校銷售學生包

裹紙箱並收件，惟相關銷售款項未即時繳回出帳，又渠貪

圖方便，每日順手自經管之預付票款拿取新臺幣（以下同）
200至300元買午餐、訂飲料或集資買禮物等花費，長期累

積致帳目不符，總計挪用款項8萬4,401元。 

【處理情形】 
該員疑涉犯業務侵占罪嫌，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辦，

並遭終止勞動契約；另該局經理疏於管理相關帳目且未落

實查核，顯有疏失，予以申誡1次處分。 防詐宣導【詐騙犯罪手法說明及因應之道】 

詐騙手法日新月異，但仍然不乏有老梗的詐騙手段，尤其具有恐嚇意味的手法，更容易讓年長者陷入詐騙集

團的陷阱，常有詐騙集團冒用我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署徽」行騙，請民眾切勿相信，以下為假冒公務員詐

騙的典型案例。 
「詐騙集團假扮的檢察官」：我是某某地檢署「陳檢察官」，由於辦案發現你的帳戶疑似有不法所得，目前涉

及洗錢案件，我們在偵辦中，因此我要監管你的帳戶作查證，請你交出名下所有的金融帳戶和提款卡（帳號、

密碼）供我們釐清案情！我會派書記官去向你拿取，你到時候交給他就可以了！ 
「受害人」：蛤，那欸架嚴重喔！厚啦厚啦，我會配合調查。 

※請注意： 

1. 檢警不會監管任何金融帳戶。 
2. 檢警不會要求收取現金或存簿。 

3. 檢警不會要求你提供存摺、金融卡帳號密碼。 

※詐騙關鍵字： 
1. 健保卡遭盜刷溢領醫療補助。 

2. 身分遭冒用，涉及洗錢。 

3. 到超商拿取傳真公文。 
4. 配合偵查，監管帳戶。            

(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公務機密宣導【使用個資查調系統洩密】 

案發經過： 

甲、乙、丙等人分別為稅捐單位之稅務員、助理稅務員及房屋稅課承辦人，均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本案緣起於該等有共同友人丁以徵信社為業，丁均以傳真或電話方式通知，用被查詢人身分證字號等資料，

請甲等代查個人財產資料，再由甲等利用職務上操作電腦終端機之機會，或利用同事離開座位未關電腦之際，

將儲存於電腦中之待查對象個人財產建檔資料，以身分證字號叫出後，再將資料交付或傳真回覆予丁，丁每

月委查數十件不等，每件支付甲等人報酬新臺幣2佰元、1仟元不等，丁則將所查得資料轉交委託調查之客戶，

並收費牟利。 

懲處情形： 

本案經地檢署指揮調查單位偵辦，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更一審判決，丁共同連續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

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處有期徒刑壹年參個月；甲、乙、丙共同連續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及對

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利，均各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褫奪公權兩年；甲、乙、丙之所得

財物並予追繳沒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9

